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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应该有不同的评估标准。”不难理

解，拿评估义务教育的标准来衡量高

等教育，或者拿教育的标准来评判医

疗，都会遇到文不对题的困境，一旦

以此为依据进行盲目评估，结果可能

是南辕北辙。

就政策所处的阶段而言，目前

学者们对政策评估对象的理解主要

有三种观点：第一，认为政策评估是

对政策方案的评估；第二，认为政策

评估是对政策效果的评估；第三，认

为政策评估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

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没有错，只要有

政策对象，就可以评估。问题在于，

作为用以最终评估结果之准绳的评估

标准，应当根据所评估的政策所处之

阶段“度身订做”，决不可随便“借

鉴”，任意套用，否则，不是没法开

展政策评估，就是评估结果离起初的

评估目的愈行愈远。比如，在着手制

定某一个县的具体义务教育政策时，

公平性、社会性、回应性、社会可接

受性等“价值性标准”自然是首先要

考虑的指标；而当该县对前一阶段的

义务教育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验

收时，应当重点从绩效、效率、效益

等“事实性标准”进行评判，而不能

再纠缠于“价值观”争论，也只有到

了这样的阶段，“评价公共政策是否

成功的第一个标准应该看公共政策在

预期的时间内是否完成或实现了预期

的目标或标准。”如果针对其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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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公共政策
评估标准的原则

公
共政策评估已经成为公共管

理领域日益瞩目的环节，反

映了我国公共管理工作不断

走向专业化和讲求公共政策实效的趋

势。但是，公共政策学整体作为一

门学科在我国的历史毕竟还很短，

也很不成熟，公共政策评估在理论

和实践当中存在许多需要规范和改

进的地方。

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是开展

公共政策评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作出适

当取舍，进行有机组合，从而提高

公共政策评估实践

工作的针对性、实

效性。

一、服从和

服务于评估对象的

原则

公共政策评

估虽然已经是比

较“末梢”的学科

领域，但是，它仍

然是一个相当笼统

的概念。所以，认清当下正要评估的

政策对象并结合之，再提出评估的标

准，才是现实和具体的。

从政策领域而言，首先要明确

所评估的政策属于教育、医疗、环

保、交通、国防、市政建设等等大

的公共管理领域的具体领域。在此

基础上，还应当作内出细分，比如，

就教育而言，是指笼统的总体概念下

的教育之全部，还是单指义务教育，

还是成人教育，还是其他什么教育。

等等。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的公共政

策评估标准不可谓少，但多数尚停留

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类型等层面，

没有结合具体的政策领域进行深入探

讨，这难免让实践部门无所适从。“

一般的评估标准对于一般的公共政策

评估固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不同

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公共政

的公共政策，都笼统地采取“只看结

果，不看过程”式评估，那么，“唯

生产力论”、“唯GDP论”的倾向在

所难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

恶性循环就不会绝迹。

二、价值性与事实性统一的

原则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公共政策

评估，本质上属于对公共政策的价

值进行的评估。公共政策评估标准

就是对公共政策效果进行价值判断

的尺度。应当明确，这里说的“价

值”是在通俗意义上讲的，意思是

说“有价值的政策就

是好的，没有价值的

政策就是不好的”，

公共政策评估，就

是要评出什么政策

是“好”的，什么政

策是“不好“的。

理论界和实务

界有所争议的“价

值性标准”和“事

实性标准”中的“价

值”，则是从哲学、人文学、社会

学、政治学等学术层面上讲的，说

到底是关于应否探讨公共政策是否

符合人的本质要求，是否符合人性

的争论。至于“事实性标准”，就

是“以事实说话”，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用数字说话”，同时保持“价

值中立”，这主要是实证主义学派

的做法。

以人为本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基

于这样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

学术界及时提出了颇具现实性的公

共政策评估“科学发展观”标准，

并旗帜鲜明地认为“科学发展观”标

准“应当成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

要标准”。从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

所处的社会阶段和当前面临的发展中

的问题等角度出发，这一命题合乎时



D
IR

E
C

TE
D

 B
Y S

H
A

N
G

H
A

I PA
R

TY IN
S

TITU
TE

 O
F C

C
P &

 S
H

A
N

G
H

A
I A

D
M

IN
IS

TR
ATIO

N
 IN

S
TITU

TE

2009年5月号 党政论坛 31

宜，高屋建瓴。但是，从公共政策的

实践性、具体性而言，在坚持这一标

准的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到，与其说

这是公共政策评估的一项“标准”，

不如说它是一个“原则”，正如作者

所说，“制定公共政策以科学发展观

为根本指导原则。”

在此想说的是，我国公共政策

评估曾经或至今仍在走的一个误区是

过多地强调“价值性标准”，而较少

注意到“事实性标准”。由于我国的

传统与现实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以及

道德的作用，而且当前我国从事政策

评估的人士绝大部分不具备评估方面

的知识，致使他们在评估时偏好用价

值判断取代事实分析。应当说，这是

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一个软肋。

也许有人会说，那不要紧啊，

西方公共政策的评估已经从“实证

主义”的误区中走出，正在走向“后

实证主义”道路，我国公共政策评估

正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一举进

入“后实证主义”阶段。在此需要

明确的是，西方公共政策走过的历史

毕竟比我们长得多，不管作为一门学

科，还是作为一个实践领域，他们都

走在我们前面很远，他们在公共管理

领域提出“后实证主义”主张，是基

于其深厚的学术发展和实践反复，并

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呼应。在

这方面，我们既然学习他们，就应当

完整地、系统地学，而决不能盲目地

走“捷径”，生搬硬套。在运用“价

值性标准”的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

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实证主义”模

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我们的当务

之急。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我国公共

政策评估应当“走向实证主义”的主

张，是极具见地和中肯的。

三、突出重点和具体可操作

原则

随着国外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和

我国的开放引进，加之国内学者和实

务部门的不断探索，我国在公共政策

评估标准上，理论观点和学术流派纷

呈，这对深化科学研究和促进公共政

策评估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但是，具体到某一实践性的政策评估

项目，在如此众多的公共政策评估标

准面前，应当努力理解评估工作目的

本身，独立思考，有所取舍，而不

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为了所

谓科研或工作架构的好看而对并不具

兼容性的标准进行机械组合。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

角度，提出对政策评估标准的看法

和相应的政策标准。鲍斯特提出了

政策评估的七项标准：效能、效率、

充分性、适当性、公平性、反应度和

执行能力；斯图亚特·那格尔从政策

过程评估的角度，提出了“3Ps”标

准：Participation（公众参与度）、

Predictive（可预见性）、Procedural 

Fairness（程序公正性）；威廉·邓

恩将政策评估标准分为六个方面：

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

性、适宜性；卡尔·伯顿、大卫·萨

维奇将政策评估标准分为四个方面：

技术可行性、政治可行性、经济和财

政的可能性、行政可操作性。国内学

者对政策评估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标

准，张金马提出的标准包括：有效

性、效率、公平性、可行性（政治

可接受性、经济可承受性、社会可

接受性、管理可行性）；陈振明提

出了五项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

准、效率标准、公平标准、政策回应

度；宁骚提出七项标准：政策效率、

政策效益、政策影响、回应性、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公正、社会可持

续发展。这样的标准“清单”还可以

罗列一长串。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国内的许

多研究成果往往都将所要论述的公

共政策评估标准“平铺直叙”，给

予“平均用力”，而缺乏将不同标准

与特定评估工作的结合，所以多数难

免落入大而化之的弊端。

公共政策评估问题不是知识问

题，而是现实问题。公共政策评估工

作的实际操作部门和人员，应当注意

在如此众多的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中作

出取舍，使之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可操

作性。给每一项公共政策评估对象所

确定的一组评估标准中，应当有一个

综合性标准，在这一综合性标准的规

定下，通过“选择、排序和组合”工

作，再制定出具体的、经过细化并且

可以据以操作的科目式标准体系。

所谓综合性标准，是集中体现

评估主体对所要评估的政策对象总

体价值取向的方向性、指导性标准。

比如，为解决某一地区的小学生就学

问题而出台的一项教育政策，首先要

解决的是应当根据什么标准来评估的

问题，也就是要突出一个评估的重

点。试想，如果将“公平”、“效

率”、“效益”、“生产力”、“社

会回应度”等各种指标等量齐观，面

面俱到，那么，评估工作将难免主次

不分，最终无功而返。

事实上，如果进行探讨，一般

人都会考虑将“公平性”选为考量

该政策的综合性标准。但是，“公

平性”毕竟还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

念。一旦受制于价值争论而没有具体

的操作性指标，公共政策评估得出的

结果难免“不痛不痒”或有“隔靴搔

痒”的缺憾。所以，在评估的实施阶

段，与其在学术层面上争论何为“公

平”，还不如将“公平”的政策标准

具体化为一个个可以衡量和比较的

下一层级的指标，比如，不同收入

阶层对该政策的满意度应当基本一

致，所有学龄儿童拥有同样的入学

机会，等等。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

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责任编辑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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